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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《南方都市报》王文杰吕婧

晓晴（ 化名）准备向丈夫隐藏一辈子的秘
密，终于没能瞒住。

4

年前，

20

岁的晓晴在广东
中山三乡镇遭人强暴后怀孕，老实本分的她不
愿意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也没钱做人流。

7

个
月后，腹中婴儿早产，为掩人耳目，她亲手勒死
自己的女儿。

事发后晓晴向公安机关自首，也办理了取
保候审。回到陕西几个月后，她再次出门打工。

由于警方后来无法联系到她，晓晴被列为追逃
对象，新婚不到

2

个月，她又一次走进看守所。

近日， 中山法院对晓晴故意杀人案作出判决，

判处她有期徒刑
3

年，缓刑
5

年。

遭遇不幸不敢声张
2007

年
12

月下旬的一个夜晚，在三乡打

工的晓晴看完电影回宿舍途中被一名男子掳
走，当她凌晨三四点醒过来时，发现身上衣服
被撕开，下体也有些疼痛。出事后，晓晴不敢向
任何人声张，也没有报警。过年时她回到老家，

才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。

老实本分的晓晴还是不愿意跟家里讲，她
盘算着年后再上几个月班，等攒够了钱自己去
做人流。

过完年，晓晴又回到中山，到三乡宝元鞋厂
上班。厂里的工作并不轻松，她经常每天要工作
十来个小时。 到

2008

年
5

月，晓晴时常感觉腹
部疼痛，于是再次下决心做人流。到医院她才明
白，胎儿到

5

个月需要引产，花费的钱也更多。

而晓晴年后才上了
2

个月班， 每个月只能攒下
1000

元，钱不够，打胎的事又拖了下去。

怀孕的事晓晴从没向人提起，“ 害怕，怕别
人知道”， 口供里晓晴多次这样说。 她身材微
胖，平时穿的衣服也比较宽松，连同宿舍的表
姐都没有察觉到她身怀六甲。

怕被发现勒死女儿
2008

年
7

月
21

日晚，女儿突然诞生让晓
晴乱了手脚，因为怕哭声引来其他人，晓晴顺
手拿起床边的丝袜往孩子口里塞，另外，晓晴
还拿起在床上的另一只袜子，从后往前勒住婴
儿的颈部。 做完这一切后，晓晴最担心的还是

“ 怕人发现”。 她用手扯断脐带，将女婴装在一
个枕头套内，丢弃于宿舍

7

楼
709

号房门前的
垃圾桶内，然后回宿舍洗澡。

直到次日
10

时许，死婴才被清洁工人发现，

警方赶到现场调查。 表姐阿霞回想起，晓晴前一
晚睡裙上有很多血，再三逼问下，晓晴才流着泪
说出实情。 当晚，晓晴在表姐的陪同下自首。

新婚2个月再次自首
2008

年
8

月
13

日，警方决定对晓晴取保
候审。按规定，没有执行机关批准，晓晴不能离

开所居住的市、县，并且要求随传随到。但出事
后， 晓晴就跟随父亲回到陕西老家调养身体，

七八个月后，她又开始出门打工。

2009

年
8

月，

中山警方打电话要求晓晴到案， 但没能联系到
晓晴。 随后，警方对晓晴展开网上追逃。

今年
4

月，晓晴结婚了。时隔
3

年，她已重新
开始自己的生活，对于过去犯下的错误也从来没
有跟丈夫提过一个字。 没有想到的是，

6

月，警察
又来到晓晴家中。在今年全国展开的“ 清网行动”

中，晓晴被列入在逃人员名单，警方上门规劝她
自首。新婚不到

2

个月，晓晴来到公安机关自首。

法院审理时，晓晴的辩护律师周彬认为，晓
晴有自首等法定从轻、减轻情节；另外，晓晴没
钱堕胎，长时间的加班造成早产，对于当天即将
早产的结果没有料到，以至于结果出现，与普通
的故意杀人有本质的区别。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
人作案后具有自首情节，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，

依法可减轻处罚。日前，中山中院判晓晴犯故意
杀人罪，处有期徒刑

3

年，缓刑
5

年。

■《武汉晚报》梁爽

赌球输了
2000

元， 男子章某心中
不爽，次日便同朋友一起将赢钱的球友

“ 囚禁”起来，百般折磨，甚至用针管将
对方的鲜血抽出逼他喝下。记者

6

日从
湖北武汉江岸区法院获悉，章某及其同
伙均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刑。

2011

年
7

月
11

日晚， 章某与肖某
一起在江岸太平街附近看球， 一时赌
性大发，两人开始赌球，结果肖某赢走
章某

2000

元。 看完球，章某越想心里
越不舒服，就喊上两名好友，在附近一
家旅馆开了房间， 将肖某强行带到旅
馆中。

章某认为钱是肖某骗走的， 要他
“ 给个交代”，肖某自然不承认。 章某愤
怒之下， 与两名同伙将肖某捆在椅子
上，开始了一系列“ 酷刑”：用棍子打，用
烟头烫，用刀片割，后来还叫嚣“ 不是朋
友就应该放点血”， 用针管将肖某的鲜
血抽出，并逼他将血喝下。

最后，肖某同意补偿章某
2

万元。

7

月
13

日凌晨
1

时许， 章某让肖某带路
去朋友家拿钱未果，章某不死心，上午
9

时许， 再次带着肖某去舅舅家拿钱，

肖某抓住机会逃出并报案。

在此案审理期间，章某家属自愿代
为赔偿肖某经济损失

2000

元。 法院审
理认为，章某已构成非法拘禁罪，判处
他有期徒刑

9

个月。

■新华社陈晔华摄

他叫张坤，今年
65岁，来自广东东莞，
成人们尊称他为“坤
叔”，孩子们叫他“张
爷爷”。日前，“坤叔”
在微博上召集了十几
人从广州来到千里之
外的湖南凤凰县，看
望和资助当地贫困学
生。“坤叔”到凤凰助
学始于1998年，这已
经是他第92次来这
里助学了。

被强暴产子的打工妹勒死婴儿
她不敢求助不愿报警最终步步走错

赌球输了两千块心里不爽

囚禁球友“ 放血”被判刑 “ 坤叔”千里助学


